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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保证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规范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设置和岗位定员，特制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将养护修理人员分离后的水库和大中型水闸、大中型灌区、大中型泵站及1～4级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单位中从事公益性工程管理、运行、观测等的岗位设置和岗位定员。

涝区管理单位和无堤防工程的河道管理单位，其岗位设置和定员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1.0.3  为合理设置岗位和岗位定员，本标准根据水利工程管理的实际，将水库、大中型水闸、大中型灌区、大中型泵站及1～4级河道堤防工程分别划分了相应的定员级别。

1.0.4  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按照“因事设岗、以岗定责、以工作量定员”的原则定岗定员。
1.0.5  本标准将大中型水库、水闸、灌区、泵站和1～4级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划分为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水政监察、运行、观测和辅助类等八个类别。将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划分为单位负责、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运行维护和辅助类等五个类别。

1.0.6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可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设置水政监察岗位并履行水政监察职责。

1.0.7  辅助类岗位未作具体规定，其岗位定员按其他各类岗位定员总和的一定比例确定。

1.0.8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中党群机构的岗位设置和岗位定员按有关规定执行。

1.0.9  管理多个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其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水政监察及辅助类岗位应统一设置，运行、观测类岗位按需要设置。

1.0.10  管理多个水库和大中型水闸、大中型灌区、大中型泵站及1～4级河道堤防工程的管理单位，其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等五类岗位定员总数，按单个工程上述五类岗位定员总数最大值为基数，乘以调整系数确定，调整系数为1.0～1.3；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按各工程分别确定后相加。

其中,管理多座小型水库工程的管理单位，其单位负责、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等三类岗位定员总数，按单个工程上述三类岗位定员最大值为基数，乘以调整系数确定，调整系数为1.0～3.0；运行维护类岗位定员按各工程分别确定后相加。

1.0.11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和岗位定员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有关现行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2  大中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

2.1  岗位类别及名称

2.1.1  大中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类别及名称见表2.1.1。

表2.1.1  大中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类别及名称

	序 号
	岗位类别
	岗  位  名  称

	1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2
	
	技术总负责岗位

	3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4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管理岗位

	5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6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7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8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9
	
	水工技术管理岗位

	10
	
	大坝安全监测管理岗位

	11
	
	机电和金属结构技术管理岗位

	12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13
	
	计划与统计岗位

	14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5
	
	水库调度管理岗位

	16
	
	水文预报岗位

	17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8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9
	
	会计岗位

	20
	
	出纳岗位

	21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22
	运行类
	运行负责岗位

	23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岗位

	24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

	25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26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

	27
	观测类
	大坝安全监测岗位

	28
	
	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岗位

	
	辅助类
	


2.2  单位负责类

2.2.1  单位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全面负责行政、业务工作，保障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3）组织制定和实施单位的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4）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5）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对于大型水库工程，取得相当于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

对于中型水库工程，取得相当于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
并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掌握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技术标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决策和语言表达能力。

2.2.2  技术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全面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掌握工程运行状况，保障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

（3）组织制定、实施科技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

（4）组织制订调度运用方案、工程的除险加固、更新改造和扩建建议方案；组织制定工程养护修理计划，组织或参与工程验收工作；指导防洪抢险技术工作。

（5）组织工程设施的一般事故调查处理，提出或审查有关技术报告；参与工程设施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

（6）组织开展水利科技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职工技术培训、考核及科技档案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掌握水利规划及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专业知识和相关技术标准；了解国内外现代化管理的科技动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技术决策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2.3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财政、金融、经济等有关法律、法规。

（2）负责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

（3）组织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规划和财务年度计划，建立健全财务与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4）负责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师或经济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经方面的有关法规及专业知识；熟悉水利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指导财务与资产管理方面业务工作的能力。
2.3  行政管理类

2.3.1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3）负责管理行政事务、文秘、档案等工作。

（4）负责并承办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及后勤服务等工作。

（5）承办接待、会议、车辆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工作。

（6）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了解水库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3.2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文秘、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公文起草、文件运转等文秘工作；承担档案管理工作。

（3）承担收集信息、宣传报道，协助办理有关行政事务管理等具体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文秘、档案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掌握文秘、档案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3.3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负责并承办人事、劳动、职工岗位培训、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人技术等级的申报评聘、安全生产、社会保险等管理工作。

（3）负责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人事、劳动、教育及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本单位的人事、劳动、教育和工程管理情况；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3.4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安全生产管理与监督工作。

（3）承担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4）参与制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措施。

（5）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及监督整改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有一定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具有分析和处理安全生产问题的能力。
2.4  技术管理类

2.4.1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工程技术管理，掌握工程运行状况，及时处理主要技术问题。

（3）组织编制并落实工程管理规划、年度计划及工程度汛方（预）案。

（4）组织编制和实施水库调度运用方案；负责水文预报及有关资料的整编工作。

（5）负责工程除险加固、更新改造及扩建项目立项申报的相关工作，参与项目实施中的有关管理工作。

（6）组织工程的养护修理并参与有关验收工作。

（7）负责汛前准备、汛期抢险、水毁修复等技术管理工作。

（8）参与工程设施重大隐患、事故的调查处理，进行技术分析工作。

（9）组织开展有关工程管理的科研开发和新技术的应用工作。

（10）组织技术资料收集、整编及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掌握水利工程管理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了解水利现代化管理的科技动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4.2  水工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工程管理方面的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水工技术管理的具体工作。

（3）参与工程管理规划、养护修理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

（4）承担工程养护修理的质量监管工作。

（5）参与工程设施一般事故调查，提出技术分析意见。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库工程管理、运行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术标准；了解水库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具有分析、解决水库工程管理技术问题的能力。

2.4.3  大坝安全监测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大坝安全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技术标准。

（2）承担大坝安全监测的管理工作，处理监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3）承担大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和分析工作，并提出工程运行状况报告。

（4）参与大坝安全鉴定工作。

（5）参与工程设施事故的调查处理，提出技术分析意见。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工建筑物设计、施工、运行和大坝安全监测的基本知识；掌握常规的水工观测设备、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熟悉工程的运行情况和特点；了解国内外大坝监测技术的动态；具有分析处理监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的能力。

2.4.4  机电和金属结构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机电、金属结构等的技术管理工作，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3）承担机电设备、金属结构等的检查、运行、维护等技术工作，并承办资料整编和归档。

（4）参加机电设备、金属结构等的事故调查，提出技术分析意见。

2. 任职条件

（1）机械、电气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机械、电气、金属结构专业的基本知识；熟悉机械、电气设备及金属结构的性能；具有分析处理机械、电气设备常见故障的能力。

2.4.5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和自动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通信（预警）系统、闸门启闭机集中控制系统、自动化观测系统、防汛决策支持系统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管理工作。

（3）处理设备运行、维护中的技术问题。

（4）参与工程信息和自动化系统的技术改造工作。

2. 任职条件

（1）通信或计算机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基本知识；了解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了解国内外信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动态；具有处理信息和自动化方面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2.4.6  计划与统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计划与统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计划与统计具体业务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

（4）承担相关的合同管理工作。
（5）参与工程预（决）算及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统计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熟悉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计划、统计及合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2.4.7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编制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林、木渔业等资源管理保护、开发利用的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3）参与工程管理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的检查、监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农林类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土资源管理相关知识；熟悉林草种植和病虫害防治的技术知识；了解水库养殖方面的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2.4.8  水库调度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水库调度、供水方面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指令。

（2）参与编制水库调度运用方案。

（3）按规定实施水库调度，并传递有关调度信息；整编水库调度资料，编写技术总结。

（4）制订供水管理、水费计收办法等规章制度。

（5）承办供水计量、水费计收管理的日常工作，结合调度指令适时供水。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库管理、调度等方面的有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熟悉水库工程管理、水利经济、调度和运用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处理水库调度运用技术问题的能力。

2.4.9  水文预报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水文预报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水文和气象观测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编制水文预报方案。

（3）及时掌握雨情、水情及天气形势，做出实时预报。

（4）参与编制水库调度运用方案。

2. 任职条件
（1）水文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文预报方面的有关技术标准；熟悉水文、气象及调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5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2.5.1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负责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
（3）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检查和监督。
（4）组织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并组织实施；负责编制年度决算报告。

（5）负责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经济师或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金融、工商、税务和投资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水库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现代化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5.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承办财务和资产管理的具体工作。

（3）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4）承担防汛物资的管理工作。
（5）参与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经济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和资产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2.5.3  会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
（2）承担会计业务工作，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保证会计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3）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和相关管理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4）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承担会计档案保管及归档工作。
（5）编制会计报表。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水库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能解决会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2.5.4  出纳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
（2）根据审核签章的记帐凭证，办理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结算业务。

（3）及时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帐实相符。

（4）管理支票、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

（5）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了解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水库工程管理的基本情况；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细致。

2.6  水政监察类

2.6.1  水政监察岗位

1.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2）负责并承担管理范围内水资源、水域、生态环境及水利工程或设施等的保护工作。

（3）负责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4）配合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

（5）受水行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办理行政许可和征收行政事业性规费等有关事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了解水利专业知识；具有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的能力。
2.7  运行类

2.7.1  运行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按照操作规程和有关规定，组织实施运行作业。

（2）负责指导、检查、监督运行作业，保证工作质量和操作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负责运行工作原始记录的检查、复核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机械、电气类中专或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能按操作规程组织运行作业，能处理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7.2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严格按调度指令进行闸门启闭作业。
（3）承担闸门及启闭机的日常维护工作，及时处理常见故障并报告。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机械类专业）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闸门启闭机的基本性能和操作技能；了解闸门安装、调试的有关知识；具有处理运行中常见故障的能力。

2.7.3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各种电气设备的运行操作。

（3）承担电气设备及其线路日常检查及维护，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机械、电气类专业）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电工基础知识和电气设备操作技能；熟悉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护的基本知识；具有及时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2.7.4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通信设备运行工作。

（3）巡查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通信类专业）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通信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能；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2.7.5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

（2）承担防汛物资的保管工作。

（3）定期检查所存物料、设备，保证其安全和完好。

（4）及时报告防汛物料及设备的储存和管理情况。

2. 任职条件

（1）技校（相关专业）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防汛物资和器材的保管、保养方法；能正确使用消防、防盗器材。

2.8  观测类

2.8.1  大坝安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水工建筑物的检查和观测工作。

（3）填写、保存原始记录；进行资料整理工作。

（4）承担监测设备、设施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工作。

2. 任职条件
（1）技校（水利类专业）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观测设备、仪器的性能及其日常保养方法；了解水工建筑物及大坝监测的基本知识；具有处理观测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2.8.2  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工程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工作。

（3）填写、保存原始记录；进行资料整理，参与资料整编。

（4）承担水文观测仪器和水文自动化设备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工作。

（5）参与水污染监测与防治的调查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水文观测设备、仪器的性能及其使用和维护方法；了解工程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的基本知识；熟悉水质监测技术标准；了解水环境、水污染防治基本知识；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3  大中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

3.1  定员级别

3.1.1  大中型水库工程定员级别按表3.1.1的规定确定。

表3.1.1   大、中型水库工程定员级别

	定员级别
	水库库容（108m3）

	
	

	1
	≥10

	2
	＜10
≥5

	3
	＜5
≥1

	4
	＜1
  ≥0.1


3.2 岗位定员

3.2.1  岗位定员总和（Z）按下式计算：

Z = G + S + F                            （3.2.1）
式中  Z ── 岗位定员总和(人)；

G ──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S ── 运行、观测及养护修理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F ── 辅助类岗位定员(人)。

3.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之和（G）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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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i ──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各岗位定员（人），按表3.2.2的规定确定。
表3.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各岗位定员

（单位：人）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Gi
	定员级别

	
	
	
	1
	2
	3
	4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G1
	4～5
	3～4
	2～3
	0.5～2

	
	技术总负责岗位
	G2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G3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G4
	4～6
	3～4
	2～3
	0.5～2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G5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G6
	3～5
	2～3
	1～2
	0.5～1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G7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G8
	14～25
	8～14
	4～8
	2～4

	
	水工技术管理岗位
	G9
	
	
	
	

	
	大坝安全监测管理岗位
	G10
	
	
	
	

	
	机电和金属结构技术管理岗位
	G11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G12
	
	
	
	

	
	计划与统计管理岗位
	G13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G14
	
	
	
	

	
	水库调度管理岗位
	G15
	8～15
	5～8
	3～5
	1.5～3

	
	水文预报岗位
	G16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G17
	5～7
	4～5
	2～4
	1～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G18
	
	
	
	

	
	会计岗位
	G19
	
	
	
	

	
	出纳岗位
	G20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G21
	6～9
	5～6
	3～5
	1～3


3.2.3  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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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运行、观测类各岗位定员（人）。

3.2.4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S1）按表3.2.4的规定确定：

表3.2.4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S1
	1～2
	0.5～1
	0.5～1
	0.5


3.2.5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岗位定员（S2）与电气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3）之和按下式计算：
S2 + S3= C2 J2 + C3 J3                         （3.2.5）
式中  J2 ——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岗位定员基数，2人；

J3 ——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定员基数，2人；
C2 —— 孔口流量影响系数，按表 3.2.5-1的规定确定；

C3  —— 电气设备影响系数，按表 3.2.5-2的规定确定。

表3.2.5-1  孔口流量影响系数

	 孔口流量

（m3/ s）
	＞100

＜500
	≥500

＜1000
	≥1000

＜5000
	≥5000

＜10000
	≥10000

	C2
	0.5～1
	1～1.5
	1.5～2.0
	2.0～2.5
	2.5～3


注：①有两个以上泄洪 、输水建筑物，应按全部流量确定C2；
②水库的泄洪、输水建筑物很分散或汛期需要两个泄洪建筑物同时运行的，C2应提高一档；
③有闸门遥控自动启闭设施的，C2降低一档；采用手动启闭的，C2增大50%；
④孔口流量以设计流量计。

表3.2.5-2  电气设备影响系数

	T
	＜40
	40≤T<80
	≥80

	C3
	T/20
	1+T/40
	3


注：T为操作设备、电梯、发电机、变压器、水泵等电气设备台（套）数之和。

有廊道排水任务的水库，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与电气设备运行岗位定员之和应增加1～2人。

3.2.6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4）按表3.2.6的规定确定。

有多类通信设备的，各类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分别定员并相加。

表3.2.6  各类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人）

	设备类别
	程控交换设备
	人工交换设备
	网络设备
	微波设备

	S4
	1
	3
	1
	1


3.2.7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S5）按表3.2.7的规定确定：

表3.2.7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S5
	2～4
	1～2
	1
	0.5～1


3.2.8  大坝安全监测岗位定员（S6）按下式计算： 

S6= C6 J6 + J6′（D6/100 + D6′/10）                 （3.2.8）
式中  J6 ——自动化监测运行岗位定员基数，1人；
J6′——人工观测运行岗位定员基数，3人；
C6 —— 监测点数影响系数，按表3.2.8的规定确定；
D6  ——人工观测点数，取值方法为全部位移测点加上其他各测点数之和的1/2；
D6′——库区淤积观测断面数。

表3.2.8  监测点数影响系数
	DG
	＜100
	100≤DG＜200
	≥200

	C6
	DG/80
	1+DG/400
	1.1+DG/500


注：DG为自动化监测布设测点数。

3.2.9  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岗位定员（S7）按下式计算：
S7 = A + B + C                            （3.2.9-1）
式中  A ——常规水文观测的岗位定员(人)；

B ——水文遥测的岗位定员(人)；

C ——水质监测的岗位定员(人)。

1. 常规水文观测岗位定员（A）按表3.2.9-1的规定确定：
表 3.2.9-1  常规水文观测岗位定员（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A
	3
	2
	1
	0.5


注：有水文自动测报设施的，A降低一档。

2. 水文遥测岗位定员（B）按式计算： 

                                   B = C7 J7                                  （3.2.9-2）
式中  J7  ——水文遥测岗位定员基数，1人；

C7 ——遥测站点影响系数，按表3.2.9-2的规定确定。

表3.2.9-2  遥测站点影响系数
	TG2
	＜3
	3～9
	10～19
	20～29
	≥30

	C7
	1
	1.2
	1.5
	2
	2.5


注：表中 TG2为遥测站数（个），水库水文遥测网中各发射站、中继站、中心站等站点数之和。

3. 水质监测岗位定员（C）按表3.2.10 的规定确定：

表 3.2.10  水质监测岗位定员（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C
	1
	1～0.5
	0.5
	0．5


注：无水质监测任务的，取0。

3.2.11  辅助类岗位定员（F）按下式计算：
F = q（ G + S ）                             （3.2.11）

式中  q ——辅助类岗位定员比例系数，取0.10～0.15。

4  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

4.1  岗位类别及名称

4.1.1  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类别及名称见表4.1.1。
表4.1.1  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类别及名称

	序 号
	岗位类别
	岗  位  名  称

	1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2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3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4
	运行维护类
	工程运行与维护岗位

	5
	辅助类
	


4.2  单位负责类

4.2.1  单位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全面负责各项管理工作，保障工程安全和发挥工程效益。
（3）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和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4）负责工程管理范围内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

（5）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素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6）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协调各种关系，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从事水利工作3年以上，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掌握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相关技术标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4.3  技术管理类
4.3.1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负责工程管理的技术工作。

（2）负责大坝监测、水文观测和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

（3）负责工程巡查及记录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4）组织工程的养护修理并参与有关验收工作。
（5）负责工程技术资料的搜集、整编、保管等管理工作。
（6）对水库安全度汛、水毁修复、工程改扩建及除险加固等提出建议。
（7）参与工程设施事故的调查处理，提出有关技术报告。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从事水利工作3年以上，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库工程管理、运行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水库工程管理的法规和技术标准；具有分析解决水库工程管理中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4.4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4.4.1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资产和财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负责工程设施、土地房产、设备、物资等资产的管理。

（3）负责财务和水费计收工作，参与资产运营管理。

2. 任职条件
（1）经济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相应岗位的初级及以上专业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了解水库工程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4.5  运行维护类
4.5.1  工程运行与维护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按指令进行闸门启闭作业。

（3）负责闸门和起闭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4）负责水工建筑物的日常维护，参加工程的巡查。

（5）负责电气和通信设备的运行和日常维护。

（6）负责有害蚁兽的防治。

（7）填报水工建筑物巡查、维护及闸门启闭机运行记录并归档。
2. 任职条件

（1）初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闸门启闭机的操作及维护技能；了解水工建筑物的养护修理规程和有关质量标准；了解有害蚁兽防治基本知识；具有发现、处理运行中的常见故障的能力；具有水工建筑物养护修理的操作能力。

5  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

5.1  定员级别

5.1.1  小型水库工程定员级别按表5.1.1的规定确定。

表5.1.1  小型水库工程定员级别

	定员级别
	水库库容（108m3）

	5
	＜0.1

≥0.01

	6
	＜0.01

≥0.001


注：小型水库定员级别是大中型水库定员级别的延续。
5.2  岗位定员

5.2.1  岗位定员总和（Z）按下式计算：
Z = G + S + F                               （5.2.1）
式中  Z —— 岗位定员总和（人）；
G —— 单位负责、技术管理及财务与资产管理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S —— 运行维护类岗位定员（人）；
F —— 辅助类岗位定员（人）。

5.2.2  单位负责、技术管理及财务与资产管理类岗位定员之和（G）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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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式中  Gi——单位负责、技术管理及财务与资产管理类岗位定员（人），按表5.2.2规定确定。

表5.2.2  单位负责、技术管理及财务与资产管理类各岗位定员（人）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Gi
	定员级别

	
	
	
	5
	6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G1
	1～2
	2～4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G2
	1～2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G3
	1～2
	

	运行维护类
	工程运行与维护岗位
	S
	1～6
	


5.2.3 运行维护类岗位定员（S）按表5.2.2规定确定。

5.2.4  辅助类岗位定员（F）按下式计算：

F = q × （G + S）                             （5.2.4）

式中  q——辅助类岗位定员比例系数，取0.2～0.3。
6  大中型水闸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

6.1  岗位类别及名称

6.1.1  大中型水闸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类别及名称见表6.1.1。

表6.1.1  大中型水闸工程管理单位岗位类别及名称
	序号
	岗位类别
	岗  位  名  称

	1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2
	
	技术总负责岗位

	3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4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5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6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7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8
	
	水工技术管理岗位

	9
	
	机电和金属结构技术管理岗位

	10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11
	
	计划与统计岗位

	12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3
	
	调度管理岗位

	14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5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6
	
	会计岗位

	17
	
	出纳岗位

	18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19
	运行类
	运行负责岗位

	20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岗位

	21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

	22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23
	观测类
	水工观测岗位

	24
	
	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岗位

	
	辅助类
	


6.2  单位负责类

6.2.1  单位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全面负责行政、业务工作，保障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3）组织制定和实施单位的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4）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5）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相当于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掌握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有关水闸的技术标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决策和语言表达能力。

6.2.2  技术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全面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掌握工程运行状况，保障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

（3）组织制定、实施科技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

（4）组织制定水闸工程调度运用方案、工程的除险加固、更新改造和扩建建议方案；组织制定工程养护修理计划，组织或参与工程验收工作；指导防洪抢险技术工作。

（5）组织工程设施的一般事故调查处理，提出或审查有关技术报告；参与工程设施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

（6）组织开展水利科技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职工技术培训、考核及科技档案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掌握水利规划及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专业知识和有关水闸的技术标准；了解国内外现代化管理的科技动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技术决策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6.3  行政管理类
6.3.1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3）负责管理行政事务、文秘、档案等工作。

（4）负责并承办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及后勤服务等工作。

（5）承办接待、会议、车辆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工作。

（6）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了解水闸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6.3.2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文秘、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公文起草、文件运转等文秘工作；承担档案管理工作。

（3）承担收集信息、宣传报道，协助办理有关行政事务管理等具体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文秘、档案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掌握文秘、档案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6.3.3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办人事、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管理工作。

（3）承办职工岗位培训，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人技术等级的申报、评聘等具体工作。

（4）承办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有关人事、劳动及教育管理基本知识；能处理人事、劳动、教育有关业务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

6.3.4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本单位及所属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与监督工作。

（3）承担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4）参与制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措施。

（5）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及监督整改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有一定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具有分析和协助处理安全生产问题的能力。

6.4  技术管理类

6.4.1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工程技术管理，掌握工程运行状况，及时处理主要技术问题。

（3）组织编制并落实工程管理规划、年度计划及度汛方（预）案。

（4）负责工程的养护修理工作，并参与工程验收。

（5）负责水闸工程的检查观测、调度运行技术工作。

（6）负责工程除险加固、更新改造及扩建项目立项申报的相关工作，参与工程实施中的有关管理工作。

（7）组织技术资料收集、整编及归档工作。

（8）组织开展有关工程管理的科研开发和新技术的应用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闸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水闸管理的技术标准；了解水闸管理现代化的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6.4.2  水工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工程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水工技术管理的具体工作。

（3）承担水工建筑物检查、观测、运行的技术工作及养护修理的质量监管工作。

（4）参与安全鉴定工作。

（5）承担水工、水文观测和水质监测等资料整编、分析及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水闸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的能力。

6.4.3  机电和金属结构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机械、电气及金属结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机电、金属结构的技术管理工作，保障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3）承担机电设备、金属结构的检查、运行、维护等技术工作，承办资料整编和归档。

（4）参与机电、金属结构事故调查，提出技术分析意见。

2. 任职条件

（1）机械电气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机械、电气及金属结构的专业基本知识；熟悉机械、电气设备的性能；具有分析处理机械、电气设备常见故障的能力。

6.4.4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和自动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通信（预警）系统、闸门启闭机集中控制系统、自动化观测系统、防汛决策支持系统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管理工作。

（3）处理设备运行、维护中的技术问题。

（4）参与工程信息机自动化系统的技术改造工作。

2. 任职条件

（1）通信或计算机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基本知识；了解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了解国内外信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动态；具有处理信息和自动化方面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6.4.5  计划与统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计划与统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计划与统计的具体业务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的中长期规划。

（4）承担相关的合同管理工作。
（5）参与工程预（决）算及竣工验收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统计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熟悉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计划、统计及合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6.4.6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编制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林木等资源管理保护、开发利用的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3）参与工程管理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的检查、监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农林类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土资源管理相关知识；熟悉林草种植和病虫害防治的技术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6.4.7  调度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上级指令和规定。

（2）按规定实施水闸防汛、防潮及供排水调度，传递有关调度信息。

（3）参与编制年度或阶段水闸控制运用计划及防洪调度运用方案。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水闸工程管理的技术标准和水工、水文、机电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能够指导运行人员完成调度运用任务。

6.5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6.5.1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负责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
（3）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检查和监督。
（4）组织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并组织实施；负责编制年度决算报告。

（5）负责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经济师或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金融、工商、税务和投资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水闸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水闸工程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基本知识；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6.5.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承办财务和资产管理的具体工作。

（3）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4）承担防汛物资的管理工作。
（5）参与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经济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和资产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6.5.3  会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
（2）承担会计业务工作，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保证会计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3）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和相关管理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4）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承担会计档案保管及归档工作。
（5）负责编制会计报表。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水闸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能解决会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6.5.4  出纳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
（2）根据审核签章的记帐凭证，办理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结算业务。

（3）及时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帐实相符。

（4）管理支票、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

（5）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了解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水闸工程管理的基本情况；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细致。

6.6  水政监察类

6.6.1  水政监察岗位
1.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2）负责并承担管理范围内水资源、水域、生态环境及水利工程或设施等的保护工作。

（3）负责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4）配合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

（5）受水行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办理行政许可和征收行政事业性规费等有关事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了解水利专业知识；具有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的能力。
6.7  运行类

6.7.1  运行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组织实施运行作业。

（3）负责指导、检查、监督运行作业，保证工作质量和操作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负责运行工作原始记录的检查、复核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机械、电气类中专或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高级工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机械、电气、通信及水工建筑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能按操作规程组织运行作业，能处理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6.7.2  闸门及启闭机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严格按调度指令进行闸门启闭作业。
（3）承担闸门及启闭机的日常维护工作，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机械类专业）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闸门启闭机的基本性能和操作技能；了解闸门安装、调试的有关知识；具有处理运行中常见故障的能力。

6.7.3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各种电气设备的运行操作。

（3）承担电气设备及其线路日常检查及维护，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机械、电气类专业）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电工基础知识和电气设备操作技能；熟悉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护的基本知识；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6.7.4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通信设备及系统运行工作。

（3）巡查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通信类专业）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通信设备的操作技能；了解通信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6.8  观测类

6.8.1  水工观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水工建筑物的各项观测工作，确保观测数据准确。

（3）承担水工建筑物观测设备及设施的检查与维护工作。

（4）承担观测记录及初步分析工作。

2. 任职条件

（1）技校（水利类专业）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水工观测的内容和方法；具有处理观测中出现的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6.8.2  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工程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工作。

（3）填写、保存原始记录；进行资料整理，参与资料整编。

（4）承担水文观测仪器和水文自动化设备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工作。

（5）参与水污染监测与防治的调查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水文观测设备、仪器的性能及其使用和维护方法；了解工程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的基本知识；熟悉水质监测技术标准；了解水环境、水污染防治基本知识；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7  大中型水闸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
7.1  定员级别

7.1.1  大、中型水闸工程定员级别按表7.1.1的规定确定。

表7.1.1  大、中型水闸工程定员级别
	定员级别
	过闸流量（m3／s）
	孔口面积（m2）

	1
	≥10000
	≥2000

	2
	＜10000
≥5000
	＜2000

≥1000

	3
	＜5000
≥1000
	＜1000

≥500

	4
	＜1000
≥500
	＜500

≥250

	5
	＜500
≥100
	＜250

≥50


注：① 过闸流量和孔口面积不在同一级别范围时，按其中较高者确定定员级别。
② 过闸流量以设计流量计。

7.2  岗位定员
7.2.1  岗位定员总和（Z）按下式计算：

Z = G + S + F                         （7.2.1）
式中  Z —— 岗位定员总和(人)；

G ——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S —— 运行、观测及养护修理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F —— 辅助类岗位定员(人)。

7. 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之和（G）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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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i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各岗位定员（人），按表7.2.2规定确定。 

表7.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

（单位：人）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Gi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人岗位
	G1
	2～3
	2
	1.5～2
	1.5
	1～1.5

	
	技术总负责岗位
	G2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G3
	3～4
	2.5～3
	2～2.5
	1.5～2
	1～1.5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G4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G5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G6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G7
	5～8
	4～5
	3.5～4
	2～3.5
	1.5～2

	
	水工技术管理岗位
	G8
	
	
	
	
	

	
	机电和金属结构技术管理岗位
	G9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G10
	
	
	
	
	

	
	计划与统计管理岗位
	G11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G12
	
	
	
	
	

	
	调度管理岗位
	G13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G14
	3～4
	2.5～3
	2～2.5
	2
	1.5～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G15
	
	
	
	
	

	
	会计岗位
	G16
	
	
	
	
	

	
	出纳岗位
	G17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G18
	3
	2～3
	2
	1～2
	1


7.2.3 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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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 —— 运行、观测类各岗位定员。

7.2.4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S1）：1、2、3级水闸各取1人，4、5 级水闸考虑兼岗，取0.5人。

7.2.5  闸门及启门机运行岗位与电气运行岗定员之和（S2）按下式计算：

S2 = C2J2                                （7.2.5）
式中  C2 ——过闸流量、孔口面积影响系数，按表7.2.5的规定确定；

J2 —— 闸门及启门机运行岗位与电气运行岗位定员基数，取2人。

表7.2.5过闸流量、孔口面积影响系数

	过闸流量

（m3／s）
	≥10000
	≥5000

＜10000
	≥1000

＜5000
	≥500

＜1000
	≥100

＜500

	孔口面积

（m2）
	≥2000
	≥1000

＜2000
	≥500

＜1000
	≥250

＜400
	＜250

≥50

	C2
	3.5
	3.0
	2.0
	1.5
	1


注：①两个以上水闸分别按过闸流量、孔口面积之和确定影响系数C2；

    ②若过闸流量及孔口面积不在同一档内，则按其中较高档确定C2；

    ③年平均启闭次数大于120次（启、闭各计一次）的水闸，C2提高一档，但不得大于3。

7.2.6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3）按表7.2.6的规定确定。

表7.2.6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S3
	2～3
	2
	2
	1～2
	1


7.2.7  水工观测、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二个岗位定员之和（S4）按表7.2.7的规定确定。

表7.2.7  水工观测、水文观测与水质监测岗位定员（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S4
	3～4
	3
	2～3
	1～2
	0.5～1


注：挡潮闸的观测岗位增加1人；无水文或水质监测任务的，岗位定员各按1/3比例减少。
7.2.8  辅助类岗位定员（F）按下式计算。
                           F = q（ G + S ）                         （7.2.8）
式中  q —— 辅助类岗位定员比例系数，取0.10～0.12。

8  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
8.1 岗位类别及名称
8.1.1  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类别及名称见表8.1.1。
表8.1.1  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单位岗位类别及名称

	序号
	岗位类别
	岗  位  名  称

	1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2
	
	技术总负责岗位

	3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4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5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6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7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8
	
	堤防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9
	
	穿堤闸涵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0
	
	堤岸防护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1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2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13
	
	计划与统计岗位

	14
	
	河道水量与水环境管理岗位

	15
	
	河道管理岗位

	16
	
	防汛调度岗位

	17
	
	汛情分析岗位

	18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9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20
	
	会计岗位

	21
	
	出纳岗位

	22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23
	
	规费征收岗位

	24
	运行类
	运行负责岗位

	25
	
	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巡查岗位

	26
	
	穿堤闸涵工程运行岗位

	27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28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

	29
	观测类
	堤防及穿堤闸涵工程监测岗位

	30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

	31
	
	河势与水（潮）位观测岗位

	32
	
	水质监测岗位

	
	辅助类
	


8.2  单位负责类

8.2.1  单位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全面负责行政、业务工作，保障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3）组织制定和实施单位的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4）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5）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相当于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掌握河道堤防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技术标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决策和语言表达能力。

8.2.2  技术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全面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掌握工程运行状况，保障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

（3）组织制定、实施科技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

（4）组织制订工程调度运用方案、工程的除险加固、更新改造和扩建建议方案；组织制定工程养护修理计划，组织或参与工程验收工作；指导防洪抢险技术工作。

（5）组织工程设施的一般事故调查处理，提出或审查有关技术报告；参与工程设施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

（6）组织开展水利科技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职工技术培训、考核及科技档案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掌握水利规划及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技术标准；了解国内外现代化管理的科技动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技术决策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8.3 行政管理类
8.3.1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3）负责管理行政事务、文秘、档案等工作。

（4）负责并承办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及后勤服务等工作。

（5）承办接待、会议、车辆管理、办公设施管理等工作。

（6）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了解河道堤防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8.3.2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文秘、档案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公文起草、文件运转等文秘工作； 

（3）承担档案管理工作。

（4）承担收集信息、宣传报道，协助办理有关行政事务管理等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文秘、档案类专业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掌握文秘、档案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8.3.3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办人事、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管理工作。

（3）承担职工岗位培训工作，承办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人技术等级的申报、评聘等具体工作。

（4）承办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有关人事、劳动及教育管理基本知识；能处理人事、劳动、教育有关业务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

8.3.4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安全生产管理与监督工作。

（3）承担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4）参与制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措施。

（5）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及监督整改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有一定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具有分析和协助处理安全生产问题的能力。

8.4  技术管理类
8.4.1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工程技术管理，掌握工程运行状况，及时处理主要技术问题。

（3）组织编制并落实工程管理规划、年度计划及防汛方（预）案。

      （4）负责组织工程的养护修理及质量监管等工作并参与工程验收。
（5）负责工程除险加固、更新改造及扩建项目立项申报的相关工作，参与工程实施中的有关管理工作。

（6）组织技术资料收集、整编及归档工作。

（7）组织开展有关工程管理的科研开发和新技术的应用工作。

（8）负责防汛指挥办事机构的日常工作。

（9）组织编制和执行防汛方（预）案。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经相应的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河道堤防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河道堤防管理现代化知识；能解决工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8.4.2  堤防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河道堤防工程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堤防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规划、年度计划及养护修理计划。

（5）掌握堤防工程运行状况，承担堤防工程观测等技术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河道堤防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解决堤防工程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8.4.3  穿堤闸涵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穿堤闸涵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规划、年度计划及养护修理计划。
（4）掌握穿堤闸涵工程运行状况，承担穿堤闸涵工程运行、观测技术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堤防、涵闸方面的基本知识；具有解决闸涵工程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8.4.4  堤岸防护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堤岸防护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规划、年度养护修理计划。

（4）掌握堤岸防护工程运行状况和河势变化情况，负责堤岸防护工程观测的技术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河道整治的专业基本知识；具有解决堤岸防护工程的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8.4.5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2）承担河道堤防生物防护工程及水土资源管理技术工作。
（3）制订和实施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开发规划与计划。

（4）制订和实施河道堤防生物防护工程的规划与计划。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农林类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土资源管理相关知识和林、草病虫害防治的基本知识；了解河道堤防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及资源开发管理能力。

8.4.6  信息和自动化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和自动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通信（预警）系统、闸门启闭机集中控制系统、自动化观测系统、防汛决策支持系统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管理工作。

（3）处理设备运行、维护中的技术问题。

（4）参与工程信息和自动化系统的技术改造工作。

2. 任职条件

（1）通信或计算机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基本知识；了解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了解国内外信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动态；具有处理信息和自动化方面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8.4.7  计划与统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计划与统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计划与统计的具体业务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

（4）承担相关的合同管理工作。
（5）参与工程预（决）算及竣工验收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熟悉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行和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工程计划、统计、合同等管理方面的工作能力。

8.4.8  河道水量与水环境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2）调查、分析用水区需水情况，申报水量指标；调查、监督排污状况，提出处理建议。

（3）受理取水许可申请，承担水量调度、计量工作。

（4）承担河道水环境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河道引水、供水的基本知识；掌握水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熟悉河道水工程、水文量测、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8.4.9  河道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河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负责河道管理，保障河道行洪顺畅。

（3）负责河道的水量、水环境、岸线的管理工作。

（4）负责并承担河道清淤管理和清障调查，参与制订清淤方案并监督实施。
（5）参与制订河道采砂和岸线保护规划并监督实施，协助主管部门管理采砂作业。
（6）参与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审查、管理和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国家有关河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熟悉河道整治、防洪、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8.4.10  防汛调度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汛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承担防汛调度工作。

（3）承担防汛技术工作，编制防汛方（预）案和抢险方案。

（4）及时掌握水情、工情、险情和灾情等防汛动态。

（5）检查、督促、落实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6）负责并承办防汛宣传和防汛抢险技术培训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具有3年以上防汛或工程管理工作经历。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熟悉水利工程和水文方面的基本知识；能根据水情、工情，提出防汛抢险的建议。

8.4.11  汛情分析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防汛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收集水情、雨情，承担汛情分析及所辖河段的水情预报工作。
（3）承担汛情资料的分析、整理与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熟悉水文、气象等专业基本知识；了解水利工程的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
8.5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8.5.1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负责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
（3）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检查和监督。
（4）组织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并组织实施；负责编制年度决算报告。

（5）负责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经济师或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金融、工商、税务和投资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基本知识；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8.5.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承办财务和资产管理的具体工作。

（3）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4）承担防汛物资的管理工作。
（5）参与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经济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和资产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8.5.3  会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
（2）承担会计业务工作，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保证会计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3）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和相关管理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4）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承担会计档案保管及归档工作。
（5）编制会计报表。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会计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河道堤防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能解决会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8.5.4  出纳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
（2）根据审核签章的记帐凭证，办理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结算业务。

（3）及时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帐实相符。

（4）管理支票，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

（5）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了解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河道堤防工程管理的基本情况；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细致。

8.6  水政监察类
8.6.1  水政监察岗位
1.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2）负责并承担管理范围内水资源、水域、生态环境及水利工程或设施等的保护工作。

（3）负责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4）配合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

（5）受水行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办理行政许可和征收行政事业性规费等有关事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了解水利专业知识；具有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的能力。
8.6.2  规费征收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依法征收有关规费。

（3）承担水费等计收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有关规费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国家有关规费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协调能力。

8.7  运行类
8.7.1  运行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2）组织实施运行作业。

（3）负责指导、检查、监督运行作业，保证工作质量和操作安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负责运行工作原始记录的检查、复核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机械、电气类中专或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高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机械、电气、通信及水工建筑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能按操作规程组织运行作业，能处理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8.7.2  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巡查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

（2）承担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的巡视、检查工作，做好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或处理。

（3）参与害堤动物防治工作。
（4）参与防汛抢险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堤防工程巡查工作内容及要求，具有发现并处理常见问题的能力。
8.7.3  穿堤闸涵工程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按调度指令进行穿堤闸涵工程的运行，做好运行记录。

（3）承担穿堤闸涵工程附属的机电、金属结构设备的维护工作，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闸门启闭机操作的基本技能；了解闸涵的结构性能及运行等基本知识；能及时、安全、准确操作；具有发现并处理常见问题的能力。

8.7.4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通信设备及系统运行工作。

（3）巡查设备运行情况，发现故障及时处理。

（4）填报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通信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通信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能；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8.7.5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

（2）承担防汛物资的保管工作。

（3）定期检查所存物料、设备，保证其安全和完好。

（4）及时报告防汛物料及设备的储存和管理情况。

2. 任职条件

（1）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防汛物资和器材的保管、保养方法；能正确使用消防、防盗器材。

8.8  观测类
8.8.1  堤防及穿堤闸涵工程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堤防及闸涵工程观测及隐患探测工作；及时记录、整理观测资料。

（3）参与观测资料分析及隐患处理等工作。

（4）维护和保养观测及探测设施、设备、仪器。
2. 任职条件

（1）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观测及探测设备、仪器的操作和保养方法；熟悉工程观测及探测基本知识；能熟练操作观测及探测设备、仪器；具有处理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

8.8.2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堤岸防护工程的探测工作，及时记录并整理资料。
（3）参与探测资料分析工作。

（4）维护和保养探测设施、设备、仪器。
2. 任职条件
（1）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探测设备、仪器的操作、维护保养方法和工程探测的基本知识；能熟练操作探测设备、仪器；具有处理常见问题的能力。
8.8.3  河势与水（潮）位观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承担河势、水（潮）位观测工作，及时记录并整理资料。
（3）参与观测资料分析工作。

（4）维护和保养观测设施、设备、仪器。

2. 任职条件
（1）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观测设备、仪器的操作和维护保养方法；了解河势、水（潮）位观测的基本知识；能熟练操作观测设备、仪器；具有处理常见问题的能力。
8.8.4  水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

（2）参与水质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并报告水污染事件。

（3）参与水污染防治的调查工作。

2. 任职条件

（1）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质监测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熟悉水质监测技术标准；了解水环境、水污染防治的基本知识。

9  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

9.1  定员级别

9.1.1  堤防工程定员级别按表9.1.1的规定确定。

表9.1.1 堤防工程定员级别

	定员级别
	防洪标准

[重现期（年）]

	
	

	1
	≥100

	2
	＜100
≥50

	3
	＜50
≥30

	4
	＜30
≥20


9.2  岗位定员

9.2.1  岗位定员总和 Z，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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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岗位定员总和（人）；

G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S ——运行、观测和养护修理类岗位定员之和（人）；

F——辅助类定员（人）。

9.2.2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G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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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g——定员基数，一般单位为11人，不承担水政监察任务、不承担河道管理任务、不承担防汛指挥机构日常工作的单位，基数应分别减去1.5、1.0、1.0人；

α——堤防工程级别影响系数，按表9.2.2-1的规定确定；

β——堤防长度影响系数，按表9.2.2-1的规定确定；
γ——堤身断面影响系数，按表9.2.2-2的规定确定。

表9.2.2-1  定员级别影响系数和堤防长度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堤防长度L（km）
	L＜50
	L≥50
	L＜60
	L≥60
	L＜60
	L≥60
	L＜80
	L≥80

	α
	1.00～1.20
	0.90～1.10
	0.70～0.90
	0.60～0.80

	β
	0.80+
L/50
	1.68+
L/400
	0.75+
L/60
	1.60+
L/400
	0.65+
L/70
	1.48+
L/400
	0.60+
L/80
	1.40+
L/400


注：①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工程管理单位，按主要堤防（占所辖堤防总长度1/3以上）的最高级别确定系数，L为所辖1、2、3、4级堤防长度之和；

②有堤岸防护工程的，L为所辖1、2、3、4级堤防长度与堤岸防护工程长度之和。

表9.2.2-2  堤身断面影响系数

	堤身建筑轮廓线长度l（m）
	l ＜50
	50≤l ＜100
	100≤l <150
	l≥150

	γ
	0.80+0.004l
	0.20+0.016l
	0.80+0.010l
	1.70+0.004l


注：①堤身建筑轮廓线长度l为临水坡长、堤顶宽度和背水坡长之和，设有戗堤或防渗压重铺盖的堤段，从戗堤或防渗压重铺盖坡脚线开始起算；

②对于管理2种及2种以上级别堤防的工程管理单位，以确定系数α、β的堤防工程级别作为确定系数γ的堤防工程级别，即以该级别堤防的堤身建筑轮廓线长度确定γ；

③同一级别的各段堤防的堤身断面差异较大时，堤身建筑物轮廓线l取堤身建筑物轮廓线长度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堤段长度。

9.2.3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和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根据管理单位各类管理任务的工作量按表9.2.3 的规定的比例分配。

表9.2.3  岗位人数分配比例

	岗位

类别
	单位

负责
	行政

管理
	技术管理及水政监察
	资产
管理

	
	
	
	工程
	河道
	防汛
	水政监察
	

	分配比例
	1.5/Jg
	2.5/Jg
	2.5/Jg
	1.0/Jg
	1.0/Jg
	1.5/Jg
	2.0/Jg


注：按定员分配方案确定的单位负责类定员数不足1人时，按1人计；超过4人时，按4人计。

9.2.4  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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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  ——运行、观测类各个岗位定员（人）。

9.2.5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S1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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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10.wmf]1

c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5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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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某级堤防的长度（km）；

J1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基数，1人。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运行负责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5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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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40
	1/60
	1/80


9.2.6  堤防与堤岸防护工程巡查岗位定员S2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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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堤防巡查岗位定员（人）；

B——堤岸防护工程岗位定员（人）。

1. 堤防巡查定员A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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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2——巡查定员基数，1人；

[image: image15.wm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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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巡查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6-1的规定确定。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巡查定员并相加。

表9.2.6-1  堤防巡查定员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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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1/10～1/8
	1/20～1/16
	1/24～1/18


2. 堤岸防护工程巡查定员B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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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18.wmf]2

e

——堤岸防护工程型式影响系数，按表9.2.6-2的规定确定；


[image: image19.wmf]g

L

——某处堤岸防护工程的工程长度值（km），丁坝间距大于坝长的6倍、坝间无其他工程措施的，以坝长之和作为工程的长度；

[image: image20.wmf]h

L

——某处堤岸防护工程的护砌长度值（km）。
管理多处堤岸防护工程的，应分别计算各处堤岸防护工程巡查定员并相加。
表9.2.6-2  堤岸防护工程型式影响系数

	工程型式
	丁坝
	短坝（矶头、垛）
	平顺护岸

	
[image: image21.wmf]2

e


	0.16～0.20
	0.08～0.10
	0.01～0.02


注：①坝长大于20m的以丁坝计；

②丁坝与短坝、平顺护岸联合使用的按丁坝取值，短坝与平顺护岸联合使用的按短坝取值；

③黄河中下游的堤岸防护工程
[image: image22.wmf]2

e

取值时扩大2.5倍。

9.2.7  穿堤闸涵工程运行岗位定员S3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23.wm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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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4.wmf]3

c

——穿堤闸涵工程运行岗位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7的规定确定；

N ——穿堤闸涵工程的座数；

J3 ——穿堤闸涵工程运行岗位定员基数，1人。

管理多种级别流量穿堤闸涵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别流量穿堤闸涵的运行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7  穿堤闸涵工程运行岗位定员影响系数

	流量Q（m3/s）
	Q＜10
	10≤Q＜50
	50≤Q＜100

	
[image: image25.wmf]3

c


	0.05～0.2
	0.2～1.5
	1.5～3.0


注：流量大于或等于100m3/s的穿堤闸涵工程，其运行、观测和养护修理岗位定员按大中型水闸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的有关规定执行。

9.2.8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4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26.wm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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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7.wmf]4

c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8的规定确定；

T ——某类通信设备台（套）数；

J4——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基数，1人。

有多类通信设备的，应分别计算各类通信设备的运行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8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影响系数

	设备类型
	程控交换机
（含程控配线）
	微波站

（含电源）
	无线接入系统基站
	集群调度系统基站
	遥测系统
	电台

	
[image: image28.wmf]4

c


	1.5
	1.0
	0.5
	0.5
	0.5
	0.2


注：①防汛指挥机构要求程控交换机汛期实施人工转接的，程控交换机的系数取4.5；

②需要24小时值班的干线微波站（含一点多址微波中心站），其系数取4.0。

9.2.9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S5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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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5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基数，1人；
Le——某级堤防的堤岸防护工程长度（km）；


[image: image30.wmf]5

c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9的规定确定。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9 防汛物资保管岗位定员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image: image31.wmf]5

c


	1/20
	1/30
	1/40
	1/50


注：黄河中下游
[image: image32.wmf]5

c

取值时扩大2.0倍。

9.2.10  堤防及穿堤闸涵工程监测岗位定员S6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33.wm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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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0-1）
式中  E——堤防工程监测岗位定员（人）；
F——穿堤闸涵工程监测岗位定员（人）。

1. 堤防监测定员E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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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5.wmf]6

c

——堤防监测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10-1的规定确定；

J6——监测定员基数，3人。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监测定员并相加。

表9.2.10-1  堤防监测定员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image: image36.wmf]6

c


	1/30
	1/50
	1/70
	1/90


2. 穿堤闸涵工程监测定员F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37.wm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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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8.wmf]6

e

——闸涵工程监测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10-2的规定确定。
管理多种级别流量穿堤闸涵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别流量穿堤闸涵的监测定员并相加。

表9.2.10-2  穿堤闸涵工程监测定员影响系数
	流量Q（m3/s）
	Q＜10
	10≤Q＜50
	50≤Q＜100

	
[image: image39.wmf]6

e


	0～0.06
	0.06～0.20
	0.20～0.40


注：流量大于或等于100m3/s的穿堤闸涵工程，其运行、观测和养护修理岗位定员按大中型水闸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的有关规定执行。
9.2.11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定员S7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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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41.wmf]7

c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11的规定确定；


[image: image42.wmf]q

L

——某级堤防的堤岸防护工程护砌长度，以km计；

J7——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定员基数，3人。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11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岗位定员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image: image43.wmf]7

c


	0.10
	0.06
	0
	0


注：不采用散抛石护脚的堤岸防护工程，
[image: image44.wmf]7

c

取0。

9.2.12 河势与水（潮）位观测岗位定员S8按下式计算：


[image: image45.wm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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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8  ——河势与水（潮）位观测岗位定员基数，1人；


[image: image46.wmf]8

c

——河势观测影响系数，按表9.2.12-1的规定确定；

[image: image47.wmf]1

L

——一线堤防长度值（km）；


[image: image48.wmf]8

e

——水（潮）位观测影响系数，按表9.2.12-2的规定确定；

M ——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设立的某级堤防水位站个数（不包括遥测站）。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河势与水（潮）位观测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12-1     河势观测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image: image49.wmf]8

c


	1/30
	1/40
	1/60
	1/80


注：无河势观测任务，
[image: image50.wmf]8

c

取0。

表9.2.12-2  水（潮）位观测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image: image51.wmf]8

e


	0.6
	0.5
	0.4
	0.4


9.2.13  水质监测岗位定员S9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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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53.wmf]9

c

——水质监测岗位定员影响系数，按表9.2.13的规定确定；

J9 ——水质监测岗位定员基数，1人。

管理多种级别堤防的，应分别计算各级堤防的水质监测岗位定员并相加。

表9.2.13  水质监测岗位定员影响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image: image54.wmf]9

c


	1/50
	1/60
	1/80
	1/100


注：无水质监测任务的，
[image: image55.wmf]9

c

取0。

9.2.14  辅助类定员按下式计算：

   F = q（ G + S ）                   （9.2.14）
式中  
[image: image56.wmf]q

——辅助类定员比例系数，取0.06～0.08。

10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

10.1  岗位类别及名称

10.1.1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类别及名称见表10.1.1。
表10.1.1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岗位类别及名称
	序号
	岗位类别
	岗    位    名    称

	1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2
	
	技术总负责岗位

	3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4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5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6
	
	人事劳动教育负责与管理岗位

	7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8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9
	
	工程安全及防汛管理岗位

	10
	
	工程规划计划管理岗位

	11
	
	水土资源及环境管理岗位

	12
	
	统计岗位

	13
	
	灌溉排水管理负责岗位

	14
	
	灌溉排水管理岗位

	15
	
	灌溉排水计量管理岗位

	16
	
	灌溉排水水质管理岗位

	17
	
	科技管理负责岗位

	18
	
	灌溉试验管理岗位

	19
	
	节水灌溉技术管理岗位

	20
	
	信息系统管理岗位

	21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22
	
	会计与水费管理岗位

	23
	
	出纳岗位

	24
	
	物资及器材管理岗位

	25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26
	运行类
	运行负责岗位

	27
	
	灌溉排水渠道及建筑物运行岗位

	28
	
	灌溉排水调配岗位

	29
	
	水费计收岗位

	30
	
	机电设备运行岗位

	31
	
	信息系统运行岗位

	32
	观测类
	灌溉排水渠道和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

	33
	
	测水量水岗位

	34
	
	水质及泥沙监测岗位

	35
	
	地下水观测岗位

	
	辅助类
	



10.2  单位负责类

10.2.1  单位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全面负责行政、业务工作，保障工程和灌溉排水运行安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3）组织制定和实施单位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4）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5）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掌握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技术标准和灌区基本情况；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决策和语言表达能力。

10.2.2  技术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全面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掌握工程运行状况，保障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

（3）组织制定、审查、实施科技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

（4）组织制定灌溉排水调度运行方案、工程技术改造方案和养护修理计划；审定工程、设备操作运行规程；组织重要工程检查、安全评价、技术咨询和项目验收；审查防洪和事故抢险技术方案。

（5）组织开展有关工程管理的科技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职工技术培训、考核及科技档案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土木工程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灌溉排水规划、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等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技术决策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2.3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财政、金融、经济等有关法律、法规。

（2）负责财务、会计、物资管理以及资产管理。

（3）组织制定并实施经济发展规划和财务年度计划，建立健全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4）负责财务与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师或经济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经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熟悉水利工程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指导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的能力。

10.3  行政管理类 

10.3.1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3）负责管理行政事务、文秘、档案等工作。

（4）负责并承办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及后勤服务等工作。

（5）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了解灌区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3.2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文秘、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公文起草、文件运转等文秘工作；承担档案管理工作。

（3）承担收集信息、宣传报道，协助办理有关行政事务管理等具体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文秘、档案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掌握文秘、档案管理等专业知识；了解灌区管理基本知识;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3.3  人事劳动教育负责与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负责并承办人事、劳动、教育、安全生产、社会保险等管理工作。

（3）负责并承办灌区管理体制改革、规章制度制定及目标考核等工作。

（4）承办职工岗位培训，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人技术等级的申报评聘。

（5）负责并承办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人事、劳动、教育及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本单位的人事、劳动、教育和管理情况；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

10.4  技术管理类

10.4.1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工程技术管理，掌握工程运行状况，及时处理主要技术问题。

（3）组织编制并落实工程管理规划和更新改造、养护修理计划。

（4）负责工程养护修理质量管理，并参与验收。

（5）负责续建配套技术改造项目立项申报的相关工作，参与工程实施中的有关管理工作。

（6）负责工程的运行安全，组织工程防洪抢险和隐患、事故的调查处理。

（7）组织开展有关工程管理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工作。

（8）组织工程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土木工程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灌区的工程状况；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0.4.2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办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及时上报或处理技术问题。

（3）承办工程养护修理的质量监管等工作。

（4）承办工程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土木工程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工程规划、设计及施工管理技术规程、规范、标准，掌握工程规划、设计及施工的基本知识；具有分析、解决工程管理技术问题的能力。

10.4.3  工程安全及防汛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办工程安全检查和隐患、事故的处理。

（3）承担工程安全监测等技术管理工作。

（4）承办工程安全运行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5）承办防汛方（预）案的编制及实施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土木工程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安全运行、防汛等技术标准，掌握工程运行的基本知识；熟悉灌区的工程状况，具有分析、处理工程安全运行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的能力。

10.4.4  工程规划计划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办工程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

（3）承办续建配套技术改造项目立项申报的相关工作及养护修理的合同管理。

（4）承办工程规划、计划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土木工程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工程规划、设计、运行管理技术标准；掌握规划、设计和运行的基本知识；具有计划、合同管理等方面工作能力。

10.4.5  水土资源及环境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办工程保护范围的划定和管理范围内的土地、水域、渠系、林木等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和计划编制并组织实施。

（3）参与灌区水源保护、污染源监控和治理等管理工作。

（4）承办灌区征地、占地、迁移及补偿等有关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农林类或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水土资源及环境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掌握水土资源管理及环境管理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10.4.6  统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统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办灌溉排水管理、工程建设、工程运行管理和灌区农业、社会经济等相关统计工作。

（3）承办统计报表的编制和统计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统计、经济类或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掌握灌溉排水、工程管理等基本知识。

10.4.7  灌溉排水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组织制定灌区灌溉排水方案和计划。

（3）组织灌溉排水调度管理工作。

（4）负责灌溉排水水质和水量的监测。

（5）参与协调用水纠纷，处理用水矛盾。

（6）负责灌溉排水水量的结算。

（7）负责灌溉排水技术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归档。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工程运行、管理等相关知识；掌握灌区的社会、农业经济状况；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10.4.8  灌溉排水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办灌溉排水方案和计划的制定。

（3）承办灌溉排水实时调度，协调用水关系。

（4）承办灌溉排水效益的分析、总结及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工程运行、管理等相关知识，了解灌区的水资源、社会和农业经济状况；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4.9  灌溉排水计量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灌溉排水的计量管理工作。

（3）组织建立用水户（单位）资料，及时统计、分析灌溉排水水量及定额。

（4）参与水费计收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灌溉排水工程运行、管理等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4.10  灌溉排水水质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灌溉排水水质的监测管理工作。

（3）承办灌溉排水水质监测资料的汇总、分析、归档及报告编制工作。

2. 任职条件

（1）相关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灌溉排水水质方面的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灌区的水资源和灌溉排水的环境状况；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4.11  科技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组新技术的开发、引进、试验研究及推广工作。

（3）负责灌溉试验、节水技术的普及推广等工作。

（4）负责信息和自动化系统建设及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土木、通讯或计算机类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科技及信息管理的有关知识。了解灌区现代管理的科技动态；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4.12  灌溉试验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技术标准。

（2）承担灌溉试验的技术管理工作。

（3）承办灌溉试验计划的编制并组织实施，指导灌区科学合理灌溉。

（4）承办灌溉试验的资料分析、整理、归档及成果的申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农业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灌溉排水技术知识，熟悉相关技术标准；了解灌溉排水工程运行、管理等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4.13 节水灌溉技术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技术标准。

（2）承担节水灌溉技术的调研、引进、分析、总结等工作。

（3）承办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培训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灌溉排水技术知识，熟悉相关技术标准；了解灌溉排水工程运行、管理等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4.14 信息系统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技术标准。

（2）承担灌区信息化系统、自动化测报及控制系统、网络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技术管理工作。

（3）参与处理设备运行、维护中的技术问题。

（4）参与工程信息化系统、自动化设备、设施的技术改造工作。

2. 任职条件

（1）通信、计算机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通讯、网络及自动化技术等基本知识；掌握灌区管理、运行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具有处理信息及自动化系统方面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10.5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10.5.1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经济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负责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

（3）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检查、监督。

（4）组织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决算。

（5）负责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6）负责水价及水费计收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师或经济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具有3年以上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经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金融、工商、税务和投资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灌区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现代经济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0.5.2  会计与水费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2）承办会计业务工作，进行会计核算，保证会计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3）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和相关管理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4）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决算报告，编制会计报告。

（5）承担会计档案保管和归档工作。

（6）承办灌溉排水成本测算、价格调整方案的申报，提出水费计收管理意见，并组织灌区水费计收。

（7）承办灌区灌溉排水成本、水价的调查、统计分析和水价政策的宣传及培训。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会计师或助理经济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财务、会计、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有关规定，了解灌区管理的基本知识，能解决会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4）熟悉国家有关灌溉排水成本和灌溉排水价格管理的法律、法规；掌握灌溉排水计量、水费计收的基本知识，了解工程设施及灌溉排水状况；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分析能力。

10.5.3  出纳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
（2）根据审核签章的记帐凭证，办理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结算业务。

（3）及时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帐实相符。

（4）管理支票、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

（5）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了解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灌区工程管理的基本情况；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细致。

10.5.4  物资及器材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与规定。

（2）承办工程建设、防汛器材等主要材料的选择、询价、采购、保管等工作。

（3）承担物资、器材的质量检验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有关物资及主要建筑材料的类别、质量要求、市场价格等。

10.6  水政监察类

10.6.1  水政监察岗位
1.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2）负责并承担管理范围内水资源、水域、生态环境及水利工程或设施等的保护工作。

（3）负责并承担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水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4）配合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

（5）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办理行政许可和征收行政事业性规费等有关事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了解水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的能力。
10.7  运行类

10.7.1  运行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技术标准。

（2）组织实施运行作业。

（3）负责指导、检查、监督运行作业，保证工作质量和安全，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

（4）负责运行工作原始记录的检查、复核和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机械、电气类中专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高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机械、电气、通信、量水及工程建筑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能按操作规程组织运行作业，能处理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0.7.2  灌溉排水渠道及建筑物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与安全运行规程。

（2）严格按渠、林、路巡护管理制度及建筑物操作调度指令运行作业。

（3）承办灌溉排水渠道及建筑物管护范围内的日常检查、维护工作，及时报告和处理运行中的异常现象或故障。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灌溉排水渠道与建筑物结构和运行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灌溉排水渠道与建筑物的运行操作规程；具有发现、处理运行中常见故障的能力。

10.7.3  灌溉排水调配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灌溉排水调度的规章制度。

（2）按灌溉排水计划和调度指令调配渠道水量。

（3）承担管理渠段的水量交接及调配。

（4）填报、整理灌溉排水水量的有关原始记录。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高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渠道及建筑物结构、运行和测水量水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灌区各种水源、灌溉排水渠道和用水户的基本情况；具有处理灌溉排水调度运行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10.7.4  水费计收岗位 

1. 主要职责

（1）执行国家的水价政策和水费计收的有关规定。

（2）承担用水户水量结算及水费计收工作。

（3）承办填报水费计收的报表，管理水费专用票据。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灌溉排水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水量结算与水费计收的相关知识，了解财务管理的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

10.7.5  机电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与操作规程。

（2）承担各种机电设备的运行操作。

（3）承担机电设备及其附属设施的日常检查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或处理。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机械、电子类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电工基础知识和机电设备操作技能；熟悉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护基本知识；能及时处理常见故障。

10.7.6  信息系统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与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通信及信息、自动化系统的运行操作。

（3）承担通信及信息、自动化设备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纪录。

2. 任职条件

（1）通信、计算机类或相关专业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通信、网络及自动化技术等操作技能；熟悉信息系统的安装、调试及维护的基本知识；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0.8  观测类

10.8.1  灌溉排水渠道和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与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渠道与建筑物的检查和安全监测工作。

（3）填写、保存监测原始记录并进行资料整理。

（4）承担监测设备的日常检查与维护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灌溉排水渠道和建筑物安全监测的基本知识；熟悉观测设备、仪器的性能及其日常保养方法；具有处理观测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10.8.2  测水量水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测水量水的有关规章制度与有关技术标准。

（2）承担测水量水工作。

（3）参与灌区计量设施校测工作。

（4）填写、保存测水量水的原始记录，并进行资料整理工作。

（5）承担量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测水量水基本知识，熟悉量测设备、仪器性能及日常维护、保养方法；具有处理测水量水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10.8.3  水质及泥沙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与水质监测有关规程。

（2）承担水质及泥沙监测工作。

（3）填写、保存原始记录，并进行资料整理。

（4）承担水质及泥沙监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2. 任职条件

（1）相关专业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水质及泥沙监测和仪器设备的基本知识，熟悉水质及泥沙监测仪器设备的性能及其日常保养方法；具有处理水质监测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10.8.4  地下水观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规章制度与地下水观测有关规程。

（2）承担灌区地下水观测工作。

（3）负责填写、保存原始纪录并进行资料整理。

（4）承担地下水观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

2. 任职条件

（1）相关专业技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地下水观测和仪器设备的基本知识，熟悉地下水观测仪器设备性能和使用、保养方法，具有处理地下水观测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11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

11.1  定员级别

11.1.1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定员级别按表11.1.1的规定确定。

表11.1.1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定员级别

	定员级别
	设计灌溉面积（万亩）

	1
	≥300

	2
	＜300
≥100

	3
	＜100
≥30

	4
	＜30
≥10

	5
	＜10
≥1


注：有效灌溉面积达不到设计灌溉面积三分之二的灌区，则按有效灌溉面积确定定员级别。
11.2  岗位定员

11.2.1  大中型灌区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总和（Z）按下式计算：
                            Z = G + S + F                       （11.2.1）
式中  Z —— 岗位定员总和 (人)；

G ——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水政监察岗位定员数之和(人)；

S —— 运行、观测岗位定员数之和 (人)；

F —— 辅助类岗位定员 (人)。

11.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数之和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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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i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各岗位定员，按表11.2.2的规定确。

表11.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人)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Gi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G1
	4～6
	3～4
	2～3
	1～2
	1～2

	
	技术总负责岗位
	G2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G3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G4
	4～8
	3～4
	2～3
	1～3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G5
	
	
	
	
	

	
	人事劳动教育负责与管理岗位
	G6
	3～5
	2～3
	1～2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G7
	11～14
	8～11
	3～8
	2～3
	1～3

	
	工程技术管理岗位
	G8
	
	
	
	
	

	
	工程安全及防汛管理岗位
	G9
	
	
	
	
	

	
	工程规划计划管理岗位
	G10
	
	
	
	
	

	
	水土资源及环境管理岗位
	G11
	
	
	
	
	

	
	统计岗位
	G12
	
	
	
	
	

	
	灌溉排水管理负责岗位
	G13
	9～13
	7～9
	4～7
	1～7
	

	
	灌溉排水管理岗位
	G14
	
	
	
	
	

	
	灌溉排水计量管理岗位
	G15
	
	
	
	
	

	
	灌溉排水水质管理岗位
	G16
	
	
	
	
	

	
	科技管理负责岗位
	G17
	9～11
	6～9
	3～6
	
	

	
	灌溉试验管理岗位
	G18
	
	
	
	
	

	
	节水灌溉技术管理岗位
	G19
	
	
	
	
	

	
	信息系统管理岗位
	G20
	
	
	
	
	

	财务与

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G21
	7～10
	6～7
	3～6
	2～3
	1～3

	
	会计与水费管理岗位
	G22
	
	
	
	
	

	
	出纳岗位
	G23
	
	
	
	
	

	
	物资及器材管理岗位
	G24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G25
	5～7
	3～5
	2～3
	1～2
	


11.2.3  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总数（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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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运行、观测类各岗位定员 (人)。

11.2.4  运行负责岗位定员（S1）按下式计算：
                           S1=k1S2                          （11.2.4）
式中  k1——运行负责岗位定员系数，取0.05～0.1；对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灌区，K1值取下限。
11.2.5  灌溉排水渠道及建筑物运行岗位定员（S2 ）按下式计算：
                           S2 =A+B                         （11.2.5）
式中  A——灌溉排水渠道运行岗位定员 (人)；

      B——建筑物运行岗位定员 (人)。

1. 灌溉排水渠道运行岗位定员按下式计算：
                                 A=（k2L1/10+k3L2）Ｊ1                  （11.2.5-1）
式中  Ｊ1——灌溉排水渠道运行岗位定员基数，1人；

k2——灌溉渠道运行岗位定员系数，按表11.2.5-1确定；

L1——灌溉渠道长度（km）；

K3——排水渠道运行岗位定员系数，取0.01～0.02；

L2——1m3/s以上排水渠道长度（km）。

表11.2.5-1     灌溉渠道运行岗位定员系数

	渠道设计流量

Q （m3/s）
	渠道类型

	
	平原
	山区

	
	衬砌
	土渠
	衬砌
	土渠

	1≤Q＜10
	0.5～0.7
	0.6～0.8
	0.6～0.8
	0.7～0.9

	10≤Q＜30
	0.7～0.8
	0.8～0.9
	0.8～0.9
	0.9～1.0

	Q≥30
	0.8～0.9
	0.9～1.0
	0.9～1.0
	1.0～1.1


2. 建筑物运行岗位定员按下式计算：
                       B=k4k5nＪ2                     （11.2.5-2）
式中  Ｊ2——建筑物运行岗位定员基数，1人；

n——设计流量1m3/s以上渠道上的过闸流量大于等于0.2m3/s的水闸座数；

K4——单位水闸运行岗位定员系数，按表11.2.5-2确定；

K5——渠道建筑物运行岗位定员修正系数，平原取1，山区取1.0～1.3。

表11.2.5-2     建筑物运行岗位定员系数

	水闸设计流量Q（m3/s）
	0.2≤Q＜1
	1≤Q＜10
	10≤Q＜30
	30≤Q＜100

	K4
	0.05～0.1
	0.1～0.3
	0.4～1
	1～2


11.2.6  灌溉排水调配岗位定员（S3 ）按下式计算：
                          S3＝k6B                         （11.2.6）
式中  k6——灌溉排水调配岗位定员系数，按表11.2.6确定 。

表11.2.6     灌溉排水调配岗位定员系数

	定员级别
	1
	2
	3
	4
	5

	K6
	0.08
	0.1
	0.12
	0.14
	0.16


11.2.7  水费计收岗位定员（S4）按下式计算：
                           S4=k7WＪ3                       （11.2.7）
式中  Ｊ3——水费计收岗位定员基数，1人；

k7——水费计收岗位定员系数，取0.1～0.3；对不直接收费到用水户的该岗位，K7取下限。
W——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11.2.8  机电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5）按下式计算：
                            S5 =Ｊ4T/8                      （11.2.8）
式中  Ｊ4——机电设备运行岗位定员基数，1人；

T —— 成套机电设备数量。

11.2.9  信息系统运行岗位定员（S6）按灌区设立电话程式控制交换设备或具备局域网服务器等工作站的站点数设定，每个站点岗位定员1～2人。  

11.2.10  灌溉排水渠道与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定员（S7 ）根据工程的特殊需要确定，每个安全监测点设1～2人。

11.2.11  测水量水岗位定员（S8 ）按下式计算：
                           S8=（k8P1+k9P2）Ｊ5                  （11.2.11）
式中  Ｊ5——测水量水岗位定员基数，1人；

P1——固定缆、桥观测点数；

P2——量水的水位观测点数；

k8——固定缆、桥观测岗位定员系数，缆测取2.0，桥测取0.5；

k9——量水的水位观测岗位定员系数，取0.02～0.05；本岗位的管理对象达到自动监测的条件下，K9取下限值。
11.2.12  水质及泥沙监测岗位定员（S9）按下式计算：

                             S9=k10P3Ｊ6                         （11.2.12）
式中  Ｊ6——水质及泥沙监测岗位定员基数，1人；

P3——水质及泥沙取样点数；

k10——水质及泥沙监测岗位定员系数，取0.03～0.05。

11.2.13  地下水观测岗位定员（S10）按下式计算：

                             S10=k11P4Ｊ7                         （11.2.13）
式中  Ｊ7——地下水观测岗位定员基数，1人；

P4 ——灌区特设地下水观测井数量；

k11 ——地下水观测岗位定员系数，取0.02～0.05。

11.2.14  辅助类岗位定员（F）按下式计算：
               F = q（G＋S）                       （11.2.14）
式中  q ——辅助类岗位定员比例系数，取0.05～0.08。

12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

12.1  岗位类别及名称

12.1.1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的岗位类别及名称见表12.1.1。

表12.1.1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岗位类别及名称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1
	单位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2
	
	技术总负责岗位

	3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4
	行政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5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6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7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8
	技术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9
	
	灌溉排水调度管理岗位

	10
	
	机械设备管理岗位

	11
	
	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管理岗位

	12
	
	水工建筑物管理岗位

	13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4
	
	计划与统计岗位

	15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6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7
	
	物资管理岗位

	18
	
	会计与水费管理岗位

	19
	
	出纳岗位

	20
	水政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21
	运行类
	泵站运行负责岗位

	22
	
	主机组及辅助设备运行岗位

	23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

	24
	
	高压变电系统运行岗位

	25
	
	水工建筑物作业岗位

	26
	
	闸门、启闭机及拦污清污设备运行岗位

	27
	
	监控系统运行岗位

	28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29
	
	水量计量岗位

	30
	观测类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

	31
	
	机械、电气设备安全监测岗位

	32
	
	水质、泥沙监测岗位

	
	辅助类
	


12.2  单位负责类

12.2.1  单位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指令。

（2）全面负责行政、业务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障工程安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3）组织制定、实施单位的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组织泵站技术经济指标考核，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4）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加强职工教育，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5）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和《泵站技术规范》等技术标准；掌握水利工程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与泵站工程有关的机械、电气、水工等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决策和语言表达能力。

12.2.2  技术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全面负责技术管理工作，掌握工程运行状况，保障工程安全和效益发挥。

（3）组织制定、实施科技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

（4）组织制定工程调度运行方案、技术改造方案及养护修理计划；组织或参与工程验收工作，指导防洪抢险技术工作。

（5）组织开展有关工程管理的科技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职工技术培训、考核及科技档案管理工作。

（6）组织并参与工程设施事故的调查处理，提出有关技术报告。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掌握泵站工程及水资源、农田水利专业等基本知识；了解国内外现代化管理的动态；

（4）具有较强组织协调、技术决策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2.2.3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财政、金融、经济等有关法律、法规。

（2）负责财务、会计、物资与资产管理。

（3）组织制定、执行本单位经济发展规划和财务年度计划，建立健全财务与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4）负责财务与资产运营管理。

（5）负责经济指标考核。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师或经济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经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熟悉水利工程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指导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的能力。

12.3  行政管理类

12.3.1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2）负责管理行政事务、文秘、档案等工作。

（3）组织制定、实施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

（4）负责人事、劳动工资、组织、教育、安全生产、社会保险及离退休人员管理等。

（5）承办行政、公共事务及后勤服务等工作。

（6）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公共事务、行政、人事、劳动工资、教育、管理等专业基本知识；了解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2.3.2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文秘、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担公文起草、文件运转等文秘工作；承担档案管理工作。

（3）承担收集信息、宣传报道，协助办理有关行政事务管理等具体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或文秘、档案类中专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熟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了解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文秘、档案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2.3.5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承办人事、劳动、教育、安全生产及社会保险等管理的工作。

（3）承办职工岗位培训、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人技术等级的申报评聘等工作。

（4）承办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人事、劳动工资、教育管理基本知识；能处理人事、劳动工资、教育等有关业务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

12.3.6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本单位及所属工程的生产安全管理与监督工作。

（3）承办安全生产教育工作。

（4）参与制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及技术措施。

（5）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及监督整改工作。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熟悉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和分析、处理安全生产问题的能力。
12.4  技术管理类

12.4.1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工程技术管理，掌握泵站安全运行状况，及时处理主要技术问题。

（3）组织编制并落实泵站工程发展规划、年度控制运用计划、经济运行方案、防汛抗旱预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4）负责工程养护修理质量监管并参与有关验收工作。

（5）负责工程续建配套、节能、节水等技术改造立项申报的相关工作。 

（6）开展有关工程管理的科技开发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7）负责技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泵站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工程技术标准；了解泵站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2.4.2   灌溉排水调度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参与制定灌溉排水运行方案，准确掌握水雨情及泵站运行信息，科学进行灌溉排水调度。

（3）承担泵站运行、水雨情报表编制及泵站运行、水情调度资料整理。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泵站管理、水情调度等方面的相关技术标准；了解灌溉排水技术、水文、气象、水情调度和运用方面的基本知识；能处理灌溉排水调度运用中的常见技术问题，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12.4.3   机械设备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工程机械设备方面的管理，参与编制、实施泵站经济运行方案。

（3）承担主机组及辅助设备的检查、监测、运行、养护等技术工作，并负责资料整理和归档。

（4）负责机械设备安全运行管理，并参与事故调查，提出分析报告。

（5）参与泵站节能技术改造实施中有关技术管理。

2. 任职条件

（1）水利、机械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机械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机械设备的性能、安装、调试技术；熟悉运行操作程序及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具有分析、处理机械设备常见故障的能力。

12.4.4   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通信设施、网络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管理。

（3）承担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通信设施的检查、监测、运行、养护等技术工作，并负责资料整理和归档。

（4）承担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通信设施安全运行管理，并参与事故调查，提出分析报告。

（5）参与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通信设施系统的技术改造实施中的技术管理。

2. 任职条件

（1）电气、通信、计算机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电气、通信、网络、信息技术、自动控制等基本知识，了解工程管理、运行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了解国内外信息及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动态；具有分析处理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12.4.5   水工建筑物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2）负责泵站水工建筑物的管理。

（3）承担水工建筑物检查观测、运行的技术工作。

（4）参与工程续建配套、节能、节水等技术改造实施中有关技术管理。

（5）负责水工建筑物技术资料整理、分析和归档。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基本知识；具有分析、处理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12.4.6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编制工程管理范围内土地、水域、林木等资源管理保护、开发利用的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

（3）参与工程管理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的检查、监督工作。

2. 任职条件

（1）水利、农林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水土资源管理相关知识；熟悉林草种植和病虫害防治的技术知识；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及资源开发管理能力。

12.4.7   计划与统计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2）负责计划与统计具体业务工作。

（3）参与编制工程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

（4）承办续建配套技术改造和养护修理项目的合同管理。

（5）参与工程预（决）算及竣工验收。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熟悉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计划、统计、合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12.5  财务与资产管理类

12.5.1  财务与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负责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

（3）负责建立健全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检查和监督。

（4）组织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并组织实施；负责编制年度决算报告；

（5）负责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经类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经济师或会计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金融、工商、税务和投资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泵站工程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现代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2.5.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承办财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工作。

（3）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决）算报告。

（4）参与有关投资和资产运营管理工作。

2. 任职条件

（1）经济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财会和资产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12.5.3  物资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

（2）编制防汛抗旱和机械、电气设备、备品备件及油料使用计划和年度预算。

（3）承担防汛抗旱和机械、电气设备、备品备件及油料的采购与管理。

（4）承办登记有关物资进、出帐目，编制物资报表。

2. 任职条件

（1）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掌握物资市场、税务、价格等动向和基本知识；了解泵站工程基本知识及各类物资的性能、质量标准；熟悉物资分类管理（护）的有关规定。

12.5.4  会计与水费管理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2）承担会计业务工作，进行会计核算和监督，保证会计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3）参与制定会计核算和相关管理制度，保证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4）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编制会计报表。

（5）承担提水成本核算与水费计收管理工作。

（6）承担会计档案保管及归档工作。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助理会计师或助理经济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工程管理和有关规费方面的基本知识；能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12.5.5  出纳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执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
（2）根据审核签章的记帐凭证，办理现金、银行存款的收付结算业务。

（3）及时登记现金、银行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帐实相符。

（4）管理支票、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

（5）参与编制财务收支计划和年度预算与决算报告。

2. 任职条件

（1）财会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会计员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了解财务、会计、金融、工商、税务、物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工程管理的基本情况；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细致。

12.6  水政监察类

12.6.1  水政监察岗位
1.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2）负责并承担管理范围内水资源、水域、生态环境及水利工程或设施等的保护工作。

（3）负责并承担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水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4）配合公安和司法部门查处水事治安和刑事案件，。

（5）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办理行政许可和征收行政事业性规费等有关事宜。

2. 任职条件

（1）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2）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了解水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的能力。
12.7  运行类

12.7.1  泵站运行负责岗位  

1. 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与有关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2）执行调度指令，组织实施泵站安全运行作业。

（3）负责指导、检查、监督泵站运行作业，保证各类设备和水工建筑物安全运行，发现问题及时组织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4）负责泵站运行工作原始记录的检查、复核。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

（3）熟悉机械、电气、通信及灌溉、排水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安全操作规程；能按操作规程组织运行作业，能处理运行中常见故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12.7.2  主机组及辅助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严格按指令进行机组运行作业。

（3）承担主机组、辅助设备的运行监测、检查、巡视及日常养护工作，及时处理常见运行故障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机电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机电设备基本性能和安全操作技能；熟悉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的有关知识；具有发现、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3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各种电气设备的运行操作。

（3）承担电气设备及其线路的运行监测、检查、巡视及日常养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电气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电工基础知识和电气设备安全操作技能；熟悉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及维护的基本知识；了解有关电气设备、二次回路及信息系统的工作原理；具有发现、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4  高压变电系统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高压变电系统设备的运行操作。

（3）承担高压变电系统日常巡视、检查、养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电气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高压变电系统基本知识及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变电系统的接线情况、重要设备的性能及安全操作技能；具有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5  水工建筑物作业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泵站进出水等水工建筑物的安全运行。

（3）承担泵站进出水等水工建筑物的巡查、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泵站运行基本知识；熟悉进出水建筑物和管道及其阀件等的性能、施工技术要求，管道水压试验等知识；了解管道防漏、防爆、防腐、防冻和渠道防渗、防滑等基本知识；具有发现、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6  闸门、启闭机及清污拦污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闸门、拍门、启闭机、拦污栅、清污机等设备的操作和安全运行。

（3）巡查设备的运行情况，发现隐患或故障及时处理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水利、机械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闸门、启闭设备、清污机及液压机械传动设备等的构造、性能和基本原理；熟悉设备运行中常见故障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了解设备安装、大修后进行的各种测试及水工金属结构表面除锈、喷涂防腐等技术；具有发现、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7  监控系统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中控室设备及监控系统安全操作。

（3）巡查设备运行情况，发现故障及时处理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自动化、计算机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监控系统工作原理及安全操作技能，熟悉计算机应用技术；熟悉泵站经济运行、灌溉排水调度方法及机电设备性能；具有发现、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8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负责泵站通信设备系统安全运行。

（3）巡查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常见故障并报告。

（4）填报、整理运行值班记录。

2. 任职条件

（1）通信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通信设备的基本操作技能；了解通信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及性能；具有发现、处理常见故障的能力。

12.7.9 水量计量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泵站提水计量设施的管理。

（3）承担泵站出水流量的量测、观察、记录，并进行资料的整理。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技校或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灌溉排水工程量测水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掌握灌溉排水工程管理养护基本知识；能解决配水、量测水作业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具有一定的协调能力。

12.8  观测类

12.8.1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泵站进出水等水工建筑物的监测工作，确保监测准时、数据准确。

（3）承担泵站进出水等水工建筑物监测设备、设施的管理维护。

（4）填写监测记录与初步分析，并进行资料整理。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水工建筑物的基本知识和监测内容，掌握其监测设备、设施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方法；具有分析和处理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12.8.2  机械、电气设备安全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和相关技术标准。

（2）承担主机组、辅助设备、电气设备等的监测工作，确保监测及时、数据准确。

（3）承担机械、电气设备、监测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

（4）填写监测记录与初步分析，并进行资料整理。

2. 任职条件

（1）机电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熟悉主机组、辅助设备、电气设备等的性能及工作原理，掌握其监测设备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具有分析和处理常见技术问题的能力。

12.8.3  水质、泥沙监测岗位 

1. 主要职责

（1）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2）承担水质、泥沙监测和采样工作。

（3）承担水质、泥沙监测设备、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

（4）填写监测记录，并进行资料整理。

2. 任职条件

（1）水利类中专毕业及以上学历。

（2）取得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并经相应岗位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掌握水质、泥沙监测、采样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熟悉监测设备的基本原理；熟悉水质、泥沙监测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能起草水质、泥沙监测工作报告。

13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

13.1.1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定员级别按表13.1.1的规定确定。

表13.1.1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定员级别

	定员级别
	装机容量（kw）

	1

	≥30000

	2

	＜30000

≥10000

	3

	＜10000

≥5000

	4

	＜5000

≥2000

	5

	＜2000

≥1000


	注：统一管理多座或多级泵站的工程管理单位的定员级别划分按总装机容量核定。

13.1.2  泵站大中型机组规模划分按表13.1.2的条件确定
表13.1.2    泵站大中型机组规模条件

	机组规模
	大型
	中型

	单

台

条

件
	轴流泵或混流泵机组
	水泵叶轮直径（mm）
	≥1540
	＜1540

≥1000

	
	
	单机容量

（kw）
	≥800
	＜800

≥500

	
	离心泵机组
	水泵进口直径（mm）
	≥800
	＜800

≥500

	
	
	单机容量

（kw）
	≥600
	＜600

≥280


注：当水泵机组的叶轮（进口）直径和单机容量与规定的条件不一致时，取高值确定机组类型。

13.2  岗位定员

13.2.1  大中型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岗位定员总和按下式计算：

        Z＝G＋S＋F                         （13.2.1）

式中  Z —— 岗位定员总和 (人)； 
G ——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数之和 (人)；

S —— 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数之和；

F —— 辅助类定员 (人)。

13.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数之和（G）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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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i——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各岗位定员，按表13.2.2的规定确定。
表13.2.2    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及水政监察类岗位定员 (人)

	岗位

类别
	岗位名称
	Gi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单位
负责类
	单位负责岗位
	G1
	3～4
	2～3
	1～2
	1
	1

	
	技术总负责岗位
	G2
	
	
	
	
	

	
	财务与资产总负责岗位
	G3
	
	
	
	
	

	行政
管理类
	行政事务负责与管理岗位
	G4
	4～6
	2～4
	2～3
	1～2
	1

	
	文秘与档案管理岗位
	G5
	
	
	
	
	

	
	人事劳动教育管理岗位
	G6
	2～3
	1～2
	
	
	

	
	安全生产管理岗位
	G7
	
	
	
	
	

	技术
管理类
	工程技术管理负责岗位
	G8
	3～5
	2～3
	3～5
	2～3
	1～2

	
	灌溉排水调度管理岗位
	G9
	
	
	
	
	

	
	机械设备管理岗位
	G10
	3～7
	2～3
	
	
	

	
	电气设备及自动化系统管理岗位
	G11
	
	
	
	
	

	
	水工建筑物管理岗位
	G12
	
	
	
	
	

	
	水土资源管理岗位
	G13
	2～3
	1～2
	
	
	

	
	计划与统计岗位
	G14
	
	
	
	
	

	财务与资产

管理类
	财务与资产资产管理负责岗位
	G15
	6～7
	5～6
	4～5
	2～4
	2


	
	财务与资产管理岗位
	G16
	
	
	
	
	

	
	物资管理岗位
	G17
	
	
	
	
	

	
	会计与水费管理岗位
	G18
	
	
	
	
	

	
	出纳岗位
	G19
	
	
	
	
	

	水政
监察类
	水政监察岗位
	G20
	3
	2～3
	1～2
	它岗人员兼


注：①总装机容量超过10万kw的泵站工程管理单位，每增加10万kw，技术管理类定员可在上限基础上增加1～3人。

②总装机容量小于1000kw，机组条件达到大、中型的泵站工程管理单位，其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和水政监察类按5级泵站定员。
13.2.3  3、4、5级泵站工程管理单位的单位负责、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财务与资产管理、水政监察类岗位按类定员，其中4、5级泵站的水政监察类业务由经授权的其他类人员兼管。

13.2.4  运行、观测类岗位定员数之和（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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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运行、观测类各岗位定员。

13.2.5  多座或多级泵站工程管理单位，运行类定员按独立站的级别分别计算后累加，并按一日三班制定员；其中年均运行时间超过2500小时的泵站，按一日四班制定员。观测类按一日一班制定员。对多座或多级泵站的泵房间距大于4km的（含间距不足4km的1、2级泵站群），观测类定员按独立泵站的级别分别计算后累加。

13.2.6  运行、观测类岗位人员定员时，对装设中型水泵机组的4、5级泵站，规定以运行类定员为主，兼管其他岗位人员的工作（必需定员的岗位除外）；装设离心泵机组的1、2、3级泵站，能兼管的也应兼管其他岗位人员的工作。
13.2.7  总装机容量达到中型及以上的多座或多级泵站，其独立泵站装机容量小于5级、单机组规模小于中型的泵站，其运行、观测类各岗位按5级泵站定员，但每个班定员数最多不得超过2人。

13.2.8  泵站运行负责岗位定员（S1）按表13.2.8的规定确定。

表13.2.8    泵站运行负责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定员
	2～3
	1～2
	它岗人员兼


13.2.9  主机组及辅助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2）根据独立泵站机组规模条件，按表13.2.9的规定确定。

表13.2.9   主机组及辅助设备机组运行岗位定员 (人)

	机组
	大型
	中型

	
	
	

	每班定员
	2台机组及以下
	2
	1

	
	3台机组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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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表中N为机组台数。
②  N大于18均按18计算。
13.2.10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3）按表13.2.10的规定确定：

表13.2.10    电气设备运行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每班定员
	2～3
	2
	1


注：4、5级泵站的电气设备运行人员与机组运行人员配合值班。

13.2.11  高压变电系统运行岗位定员（S4）按表13.2.11的规定确定

表13.2.11   高压变电系统运行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每班定员
	2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注：①  不承担变电业务的泵站，此岗位不定员。
②  泵房运行人员是指机组、电器设备、高压变电系统、进出水建筑物、闸门、启闭机、监控系统、通信设备、水量计量等运行人员（下同）。

13.2.12  水工建筑物作业岗位定员（S5）按以下规定确定。

1、2级泵站每站设1～2人，一班制；3、4、5级泵站的此项作业由泵房运行人员兼管。

13.2.13  闸门、启闭机及拦污清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6）按表13.2.13的规定确定。

表13.2.13     闸门、启闭机及拦污清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每班定员
	2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13.2.14  监控系统运行岗位定员（S7）按表13.2.14的规定确定：

表13.2.14     监控系统运行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每班定员
	2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注：无监控系统的泵站，此岗位不定员。

13.2.15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S8）按表13.2.15的规定确定：

表13.2.15     通信设备运行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定员
	2～3
	泵房运行人员兼


注：①  多座或多级泵站，此岗位运行定员不累加，但每增加一台交换机，增2名值班人员。
② 无独立通讯系统的泵站，此岗位不定员。
13.2.16  水量计量岗位定员（S9）按表13.2.16的规定确定：

表13.4.13    水量计量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定员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注：  不计量水量和已实现供水计量自动化的泵站，此岗位不定员。
13.2.17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定员（S10）按表13.2.17的规定确定：

表13.2.17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定员
	1～2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13.2.18  机械、电气设备安全监测岗位（S11）按表13.2.18的规定确定：

                    表13.2.18 机械、电气设备安全监测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定员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13.2.19  水质、泥沙监测岗位定员（S12）按表13.2.19的规定确定：

表13.2.19  水质、泥沙监测岗位定员 (人)

	定员级别
	1
	2
	3
	4
	5

	定员
	1～2
	1
	泵房运行人员兼


注：不需水质、泥沙监测的泵站，此岗位不定员。

13.2.20  辅助类定员（F）按下式计算。

  F= q（G＋S）                         （13.2.20）

式中  q——辅助类定员比例系数，取0.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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